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概况表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评机构
	建设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	公众参与情况

	原科辐照科技（长春）电子束辐照加工项目
	中韩（长春）国际合作示范区尚德大街与德贤路交汇

长德智能装备产业园35栋厂房
	原科辐照科技（长春）有限公司
	长春市博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
	原科辐照科技（长春）电子束辐照加工项目位于长德智能装备产业园35栋厂房，项目拟新建2座直线加速器机房，包括辐照室、主机室及相关附属功能房间，应用2台电子直线加速器，属于Ⅱ类射线装置，加速器最大电子能量为10MeV，最大束流强度为3mA。
	主要影响：瞬时辐射包括初级辐射（被加速的电子）及其与辐照工件或加速器的结构材料相互作用产生的X射线,对机房外的工作人员和公众产生辐射照射。

措施：1.分区控制；2.工作场所进行屏蔽；3.设置辐射标志；4.设置安全设施，包括钥匙控制、门机联锁、束下装置联锁、信号警示装置、巡检按钮、防人误入装置、急停及拉线装置、剂量联锁、通风联锁、烟雾报警；5.工作人员佩戴个人剂量计；6.建立规章制度；7.进行人员培训等；8.设置通风装置。
	无


